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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专业、名额 

我院2007年面向全国招生，计划招收本科生515人，学制四年。分系分专业（方向）招

生计划如下： 

1、表演系 

 

2、音乐系 

 

3、导演系 

 
4、戏曲文学系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标准） 
专业方向 招生名额 

050412
表演 

（10000元） 

京昆表演 

55名。其中：老生6名，武生8名，小生2名，

青衣6名，刀马武旦5名，花旦4名，老旦2

名，花脸7名，丑5名，昆曲闺门旦5名，昆曲

小生3名，昆曲丑2名。 

戏曲形体教育 24名。其中：男14名，女10名。 

舞蹈表演 30名。其中：男14名，女16名。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标准） 
专业方向 招生名额 

050403
音乐表演 

（10000元） 

京剧器乐 
21名。其中：京胡4名，京二胡3名，月琴3

名，三弦3名，板鼓4名，打击乐4名。 

民族器乐 

20名。其中：二胡4名，板胡2名，大提琴1

名，低音提琴1名，琵琶2名，中阮2名，扬琴

2名，古筝1名，三弦1名，唢呐1名，笛子1

名，笙1名，民族打击乐1名。 

050402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8000元） 

戏曲作曲 15名。 

音乐制作 15名。 

  050

401

音乐学 

（8000元） 
音乐学 15名。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标准） 
专业方向 招生名额 

050413
导演 

（10000元） 

戏曲导演 20名。其中，男8名，女12名。 

戏曲影视导演 30名。其中，男14名，女16名。 

050412 表演（10000元） 影视表演 30名。其中，男15名，女15名。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标准） 
专业方向 招生名额 



5、舞台美术系 

  注：本专业招生名额含我院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委托，联合招收培养20名舞台美术艺

术管理本科生。学生毕业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择优录用。 
 

 6、新媒体艺术系 

 

二、报名条件 
1、凡符合考生所在省2007年普通本科教育招生报名条件的均可报考（含应届、往届毕

业生）。 

2、下列人员不能报考： 

（1）各级各类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2）被高等学校开除学籍不满一年的学生（以报名之日为准）。 

（3）因触犯刑律而被追诉或正在服刑者。 

 

三、报名办法 

1、考生可在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月20日间通过登录我院网站报名。不具备上网条

件的考生可于各专业报名确认时间到我院现场报名。网址：www.acto.org.cn或www.nac

ta.edu.cn

2、考生须按照规定时间到本院现场办理报名确认手续，并交纳以下材料： 

（1）核对本人报名表基本信息，确认无误后缴纳报名费，现场摄像采集照片。 

（2）验证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类考生准考证》。如果考生所在省未

开始办理报名手续，考生须持所在学校（单位、街道）单位介绍信。 

（3）本人身份证或户口卡的复印件。 

（4）近期一寸免冠正面照片二张。 

符合报考条件，我院即发《准考证》。考生按规定日期到本院赴考。逾期者即作弃权

处理，一律不予补考。 

四、文化考试  
1、各专业考生，除参加我院组织的专业考试外，均参加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

050414
戏剧影视文学 

（8000元） 

戏曲文学创作 30名。 

戏曲理论 30名。 

国际文化交流 30名。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标准） 
专业方向 招生名额 

050415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10000元） 

戏曲舞台设计 20名。 

舞台灯光设计 10名。 

化妆造型设计 10名。 

戏曲服装设计 20名。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费标准） 
专业方向 招生名额 

050408
艺术设计 

（10000元） 

空间艺术设计 18名。 

网络艺术设计 15名。 

050417
录音艺术 

（10000元） 
音响艺术设计 12名。 

050418
动画 

（10000元） 

动画设计 30名。 

数码影像设计 15名。 



考试。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凡考生所在省要求参加本省组织的艺术专业联考的，考生须

参加相应专业的考试。报名、考试时间以考生所在省规定的日期为准，考试科目按考生所

在省规定的科目进行。 
2、我院将于4月15日前，向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寄发“专业合格通知单”。考生可登

录我院网址查询专业考试结果。 
 

五、体检、政审 
考生的体检和政审，按考生所在省（市、区）的具体规定办理。 
 

六、录取、试读、就业 
1、考试全部结束后，我院将根据德、智、体发展的要求全面考核。对专业合格、达到

文化考试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分别不同专业方向按以下原则录取： 
（1）国际文化交流方向，文化成绩和外语成绩达到录取分数线，将专业成绩与文化成

绩相加，按总成绩排名录取。 
（2）戏曲文学创作和戏曲理论方向，按文化成绩排名录取。 
（3）其它各专业方向，按专业排名录取。其中，艺术设计、动画、录音艺术等专业要

求外语小分；录音艺术专业同时要求数学小分。 
2、我院将于7月30日前后统一寄发录取通知书。考生可登录我院网址查询录取结果。 
3、根据国家规定，我院实行试读制，试读期一年。试读期满，经考核合格，转为正式

生，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退回原单位、地区。 
 

七、其它 
1、我院向考生寄发的材料，均通过邮局向考生寄发，请考生准确填写通信地址和收件

人。他人无权代领有关材料。请考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2、我院外语课程只开设英语。 
3、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学生须缴费上学。由于艺术专业学习费用较高，请考生根

据本人家庭经济状况量力报考。 

 
本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400号 
邮    编：100073 
咨询邮箱：zsb@acto.org.cn 
 
                   中国戏曲学院招生办公室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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